
教育部公告 中華民國111年9月13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114081A號

 

主　　旨：預告修正「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教育部。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0條第5項規定。

三、「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修正部分條文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edu.law.moe.gov.tw）。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前教育組。

（二）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

（三）電話：02-7736-7779。

（四）傳真：02-2351-2329。

（五）電子郵件：e-j502@mail.k12ea.gov.tw、e-

j354@mail.k12ea.gov.tw。

部　　長　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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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總說明 

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八年七

月十日訂定發布施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十一年一月

二十四日修正發布。為配合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修正援引之本法條次，另配合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實際辦理情形所需，爰擬具本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援引之本法條次。(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 

二、 增列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得設置廚房，及廚房設備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三、 修正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職場教保服務中心，配置教

保服務人員之身分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四、 增列職場教保服務中心門禁管理及幼兒接送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 

五、 修正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職場教保服務中心，辦理考

評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 

六、 修正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業務發

展準備金提列額度及提報單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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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應由申請人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及資料，向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設立： 

一、政府機關（構）或

公營公司申請者，

其同意設立職場教

保服務中心之會議

紀錄或相關文件；

私營公司或非政府

組織申請者，其許

可設立或核准登記

之證明文件影本，

及董事會、理事會

或會員（會員代表）

相關會議決議設立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之會議紀錄。 

二、設立中心計畫書：

包括名稱、地址、宗

旨、預定招收人數、

員工子女、孫子女

教保服務需求情

形、服務人員配置

規劃及收退費基準

等。 

三、負責人國民身分證

影本及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之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負

責人為外國人者，

應檢具外僑永久

居留證影本及原

第十條 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應由申請人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及資料，向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設立： 

一、政府機關（構）或

公營公司申請者，

其同意設立職場

教保服務中心之

會議紀錄或相關

文件；私營公司或

非政府組織申請

者，其許可設立或

核准登記之證明

文件影本，及董事

會、理事會或會員

（會員代表）相關

會議決議設立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

之會議紀錄。 

二、設立中心計畫書：

包括名稱、地址、

宗旨、預定招收人

數、員工子女、孫

子女教保服務需

求情形、服務人員

配置規劃及收退

費基準等。 

三、負責人國民身分

證影本及最近三

個月內核發之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

負責人為外國人

者，應檢具外僑永

一、配合一百十一年六月

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

下簡稱本法)，將原第

二十四條條次變更為

第二十九條，爰修正第

一項第三款之援引條

次為第二十九條。 

二、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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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國最近六個

月內開具無本法

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所定情事或犯

罪紀錄之證明文

件。但條約或協定

另有規定者，其外

僑永久居留證影

本，得以護照或外

僑居留證影本代

之。 

四、建築物位置圖、平

面圖及消防安全

設備圖說，並以平

方公尺註明職場

教保服務中心所

在之樓層、各隔間

面積、用途說明及

室內總面積。 

五、建築物使用執照

影本；其使用建築

物屬行政院許可

之特種建築物者，

免附。 

六、土地及建物登記

（簿）謄本；其得

以電腦查詢者，免

附。土地或建築物

非申請人所有者，

並應檢具使用同

意書。 

七、設施及設備檢核

表。 

久居留證影本及

原護照國最近六

個月內開具無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所定情事或

犯罪紀錄之證明

文件。但條約或協

定另有規定者，其

外僑永久居留證

影本，得以護照或

外僑居留證影本

代之。 

四、建築物位置圖、平

面圖及消防安全設

備圖說，並以平方

公尺註明職場教保

服務中心所在之樓

層、各隔間面積、

用途說明及室內總

面積。 

五、建築物使用執照影

本；其使用建築物

屬行政院許可之特

種建築物者，免附。 

六、土地及建物登記

（簿）謄本；其得

以電腦查詢者，免

附。土地或建築物

非申請人所有者，

並應檢具使用同意

書。 

七、設施及設備檢核

表。 

第十四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許可事項有變更、

自行停辦或歇業者，申

請人應依下列程序，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

第十四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許可事項有變更、

自行停辦或歇業者，申

請人應依下列程序，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一、配合本辦法於一百十

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修

正發布第四條增列第

二項，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援引條次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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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一、變更負責人、名稱、

增加招收幼兒人數、

擴充、遷移、縮減場

地或變更第四條第

一項辦理方式：應填

具申請書，敘明理由

並檢附相關文件及

資料。 

二、自行停辦或歇業：應

填具申請書，敘明理

由及幼兒之安置方

式並檢附相關文件

及資料，於停辦或歇

業日二個月前申請；

其為自行辦理者，並

應敘明職場教保服

務中心員工之安置

方式。 

    前項第一款擴充，指

增加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之使用面積，所增加者應

為毗鄰空間；遷移，指搬

遷至同一直轄市、縣（市）

內其他地址。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需新建、增建、修建或改

建者，應依第十條規定重

新申請許可。 

    第一項第二款自行

停辦期間以一年為原則，

必要時，得申請縮短或延

長；其停辦期間合計不得

逾二年。 

    第一項第二款申請

歇業經核准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

關申請核准後，始得為

之： 

一、變更負責人、名稱、

增加招收幼兒人數、

擴充、遷移、縮減場

地或變更第四條辦理

方式：應填具申請書，

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

文件及資料。 

二、自行停辦或歇業：應

填具申請書，敘明理

由及幼兒之安置方

式並檢附相關文件

及資料，於停辦或歇

業日二個月前申請；

其為自行辦理者，並

應敘明職場教保服

務中心員工之安置

方式。 

    前項第一款擴充，指

增加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之使用面積，所增加者應

為毗鄰空間；遷移，指搬

遷至同一直轄市、縣（市）

內其他地址。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需新建、增建、修建或改

建者，應依第十條規定

重新申請許可。 

    第一項第二款自行

停辦期間以一年為原

則，必要時，得申請縮短

或延長；其停辦期間合

計不得逾二年。 

    第一項第二款申請

歇業經核准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設立許可。 

四條第一項，以臻明

確。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三、配合一百十一年六月

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簡稱本法)，將

變更原第五十條條次

為第五十八條，修正

第六項援引本法條次

為第五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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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立許可。 

    未依第一項至第四

項規定申請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

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未依第一項至第四

項規定申請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

法第五十條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應設置之空間如

下： 

一、幼兒專用室內活動

室：其面積扣除牆、

柱、出入口淨空區等

面積後，不得小於三

十平方公尺，且幼兒

每人不得少於三平

方公尺。 

二、配膳室或廚房：得與

政府機關（構）、公司

或非政府組織共用；

其面積不得計入前

款幼兒專用室內活

動室總面積計算。 

第十七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應設置之空間如

下： 

一、幼兒專用室內活動

室：其面積扣除牆、

柱、出入口淨空區等

面積後，不得小於三

十平方公尺，且幼兒

每人不得少於三平

方公尺。 

二、配膳室：得與政府機

關（構）、公司或非政

府組織共用；其面積

不得計入前款幼兒

專用室內活動室總

面積計算。 

一、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係

為提供員工就近托育

子女之托兒設施，場地

空間條件須配合設置

單位現有空間規劃，考

量設置各職場教保服

務中心之空間條件，如

可滿足設置符合廚房

之相關規定，應以設置

廚房為宜，俾提供幼兒

適切餐點，爰修正第二

款，增列得設置廚房相

關規範；另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公司設置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如

場地條件符合設置廚

房條件或改善後可設

置，則應設置廚房。  

二、其餘未修正。 

第十八條 前條第一款室

內活動室之設備，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平均照度至少五百

勒克斯（lux），並

避免太陽與燈具

之眩光，及桌面、

黑（白）板面之反

光。 

二、使用耐燃三級以上

之內部裝修材料

及附有防焰標示

之窗簾、地毯及布

幕。 

第十八條 前條第一款室

內活動室之設備，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平均照度至少五百

勒克斯（lux），並

避免太陽與燈具之

眩光，及桌面、黑

（白）板面之反光。 

二、使用耐燃三級以上

之內部裝修材料及

附有防焰標示之窗

簾、地毯及布幕。 

三、提供之玩具、教具

及教材，應滿足適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可設置廚房者，其規範

與幼兒園應有一致性，

以兼顧幼兒飲食安全

與營養，爰增列第三

項，明定廚房設備準用

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

設施設備標準第十六

條及第二十七條有關

廚房環境衛生及設施

設備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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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之玩具、教具

及教材，應滿足適

齡、學習及幼兒身

體動作、語言、認

知、社會、情緒及

美感等發展之需

求，並有足夠之儲

存設備。 

四、符合幼兒身高尺

寸，並採用適合幼

兒人因工程，且可

彈性提供幼兒集

中或分區活動之

傢俱。 

五、幼兒每人應有獨立

區隔及通風透氣

之棉被收納空間，

並提供足夠幼兒

使用之個人物品

置物櫃。 

六、供服務人員使用之

物品或其他相關

物品，應放置於一

百二十公分高度

以上之空間。 

      前條第二款配膳室

之設備，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設置紗窗、紗門或其

他防蚊蟲飛入之相

關裝置。 

二、設置冷凍、冷藏設備。 

三、設置洗滌槽。 

四、殘餘物回收作業應採

用有蓋分類垃圾桶

及廚餘桶。 

      前條第二款廚房之

設備，準用幼兒園及其

齡、學習及幼兒身

體動作、語言、認

知、社會、情緒及

美感等發展之需

求，並有足夠之儲

存設備。 

四、符合幼兒身高尺

寸，並採用適合幼

兒人因工程，且可

彈性提供幼兒集中

或分區活動之傢

俱。 

五、幼兒每人應有獨立

區隔及通風透氣之

棉被收納空間，並

提供足夠幼兒使用

之個人物品置物

櫃。 

六、供服務人員使用之

物品或其他相關物

品，應放置於一百

二十公分高度以上

之空間。 

    前條第二款配膳室

之設備，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設置紗窗、紗門或其

他防蚊蟲飛入之相

關裝置。 

二、設置冷凍、冷藏設

備。 

三、設置洗滌槽。 

四、殘餘物回收作業應

採用有蓋分類垃圾

桶及廚餘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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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

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

之規定。 

第十九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應依下列規定配置

人員： 

一、教保服務人員：應

為專任。招收幼兒

每十人應置教保服

務人員一名，不足

十人，以十人計，且

每一辦理場址應至

少配置二名教保服

務人員。 

二、主任：以專任或兼

任方式配置，並應

具教保服務人員資

格。 

三、護理人員：以兼任

或特約方式為之。 

四、職員：得視需要配

置。 

五、廚工：得視需要配

置，並以專任或兼

任方式為之。 

      前項第一款教保服

務人員之資格，依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規定辦

理；私營公司及非政府

組織辦理之職場教保服

務中心教保服務人員總

人數達三人以上者，得

以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者（以下簡稱保

母人員）替代，且其人數

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

第十九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應依下列規定配置

人員： 

一、教保服務人員：應

為專任。招收幼兒

每十人應置教保服

務人員一名，不足

十人，以十人計，

且每一辦理場址應

至少配置二名教保

服務人員。 

二、主任：以專任或兼

任方式配置，並應

具教保服務人員資

格。 

三、護理人員：以兼任

或特約方式為之。 

四、職員：得視需要配

置。 

五、廚工：得視需要配

置，並以專任或兼

任方式為之。 

    前項第一款教保服

務人員之資格，依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規定辦

理；其總人數達三人以

上者，得以符合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者（以

下簡稱保母人員）替代，

且其人數不得超過教保

服務人員總人數之三分

之一。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一、 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二、有關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應配置人員，因政

府機關(構)及公營

公司委託辦理之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有

帶頭示範之效，且其

營運成本由政府補

助，爰比照幼兒園人

員資格要求規定，以

招聘具教保服務人

員資格者為限，爰修

正第二項得以保母

人員作為替代人力

之規範，排除政府機

關(構)及公營公司

為適用對象。惟考量

於本次修正發布前

已聘有保母人員者，

仍應儘速使保母人

員取得教保服務人

員資格，另查截至一

百一十一年八月已

開辦，僅一家職場教

保服務中心進用保

母人員，為利人員銜

接，爰增訂過渡條

款，要求於六個月內

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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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數之三分之一。但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

司於本辦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發布前

已進用保母人員者，應

於修正發布後六個月內

符合相關規定。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應將教保服務人員、護理

人員及保母人員之資格

證書影本，公開於場址內

明顯處所。 

應將教保服務人員、護

理人員及保母人員之資

格證書影本，公開於場

址內明顯處所。 

第二十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之收費項目、用途、

數額、減免及收退費基

準，除第二十一條及第

二十二條另有規定外，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辦理。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於就學補助、行政、人事、

衛生保健及安全管理規

定如下： 

一、就學補助：依政府學

前教育相關補助規

定。 

二、行政管理：準用幼兒

園與其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八條規定。 

三、人事管理：準用幼兒

園與其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法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四、衛生保健及安全管

理：準用幼兒園與其

分班設立變更及管

理辦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十條 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之收費項目、用途、

數額、減免及收退費基

準，除第二十一條及第

二十二條另有規定外，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

辦理。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於就學補助、行政、人

事、衛生保健及安全管

理規定如下： 

一、就學補助：依政府學

前教育相關補助規

定。 

二、行政管理：準用幼兒

園與其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八條規定。 

三、人事管理：準用幼兒

園與其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法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四、衛生保健及安全管

理：準用幼兒園與其

分班設立變更及管

理辦法第三十六條、

一、配合幼照法業於一百

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修正公布，修正第一項

援引之本法條次，將變

更原第三十八條條次

為第四十三條。 

二、第二項第四款考量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於招

收員工子女後仍有餘

額者，可對外招收其他

幼兒，接送幼兒之成人

應有相關識別規定；又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與

政府機關(構)、公司或

非政府組織之空間有

鄰近或共用情形，為確

保幼兒就學動線及安

全需求，應與職場上下

班路線有所區隔，爰增

列門禁管理及幼兒接

送規定，準用幼兒園與

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

理辦法第三十六條、第

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

至第四十四條有關幼

兒園衛生保健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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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第三十

九條至第四十四條

規定。 

第三十七條、第四十

條至第四十四條規

定。 

管理之規定。 

三、餘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之一 政府機

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

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政府機關（構）及公

營公司應定期辦理下列

事項： 

一、前學年度工作報告、

前學年度預、決算

書、資產負債表及收

支餘絀表、當學年度

工作計畫及學年度

收支預算編列明細

之審查。 

二、每學年至少到職場教

保服務中心檢查一

次。 

三、每學年度應於六月三

十日前完成績效考

評。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每學年度績效考評結果

達七十分以上者為通

過；未滿七十分者為不

通過；達九十分以上，其

依第二十七條規定，經

同意繼續辦理者，得每

二學年到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檢查一次。 

      前項績效考評結果

達九十分以上者，得發

給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

服務人員績效獎金；績

效獎金支領之相關規

定，由各中心擬訂報委

託單位核定。 

第二十六條之一 政府機

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

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政府機關（構）及公

營公司應定期辦理下列

事項： 

一、前學年度工作報告、

前學年度預、決算

書、資產負債表及收

支餘絀表、當學年度

工作計畫及學年度

收支預算編列明細

之審查。 

二、每學年至少到職場

教保服務中心檢查

一次。 

三、每學年度應於六月

三十日前完成績效

考評。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每學年度績效考評達九

十分以上，其依第二十七

條規定，經同意繼續辦理

者，得每二學年到職場教

保服務中心檢查一次。 

    中 央 之 政 府 機 關

（構）、公營公司委託辦

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第一項第二款與前項到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檢查，

及第一項第三款績效考

評，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為

之。 

    第一項第二款檢查

及第三款績效考評之辦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政府機關(構)及公營

公司委託辦理之職場

教保服務中心，每年

須辦理績效考評，考

評結果倘為不通過

者，委託單位應終止

契約，惟查現行條文

於績效考評結果未明

定考核通過分數，委

託單位缺少判斷不通

過之基準，爰於第二

項增修考評結果判準

相關規定。 

三、為鼓勵 政府機關(構)

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

之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提供良好之教保

服務品質，爰參酌非

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

公告績效考評指標，

增列修正條文第三

項，考評分數九十分

以上者，得發給教保

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

人員績效獎金。 

四、 現行第三項移列為第

四項，考量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公司委託

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

中心，每年須辦理績

效考評，惟查現行條

文未明定考評小組之

組成及講習，亦未明

確規範，為臻明確，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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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之政府機關

（構）、公營公司委託辦

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第一項第二款與前

項到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檢查，及第一項第三款

績效考評，應由中央主

管機關為之；考評小組

之組成及委員講習，比

照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

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

理。 

      第一項第二款檢查

及第三款績效考評之辦

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行公告之。 

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行公告之。 

比照非營利幼兒園實

施辦法予以定明。 

五、現行第四項移列為第

五項，文字未修正。 

第三十條 政府機關（構）

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之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於

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

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

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

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

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

報經委託單位同意後提

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

提列金額，以當年度收

入總額百分之二十為

限。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於契約期間屆滿時，經

依會計師簽證之最後學

年度資產負債表之累計

餘絀數有賸餘，於清償

債務後仍有結餘者，其

處理程序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經同意由原非營利

第三十條 政府機關（構）

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之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於

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

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

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

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

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後提列準備金，

並專戶儲存；提列金額，

以當年度收入總額百分

之十為限。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於契約期間屆滿時，經

依會計師簽證之最後學

年度資產負債表之累計

餘絀數有賸餘，於清償

債務後仍有結餘者，其

處理程序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考量政府機關（構）及

公營公司委託辦理之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以

四年為期計算營運成

本，其每年營運餘絀款

應依法納稅，惟考量四

年營運期間相關經費

應於次學年可繼續使

用於中心，爰修正為經

委託單位同意後以提

列業務發展準備金方

式用以改善中心之教

學設施、設備項目等，

又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相關運作機制均比照

非營利幼兒園，為利其

會計制度、財務處理、

經費之收支及保管與

運用有明確之規範，爰

參考非營利幼兒園實

施辦法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修正第一項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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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繼續辦理，或

契約屆滿、終止而

重新依第七條規定

完成委託 辦理程

序，仍委託原非營

利法人繼 續辦理

者： 

（一）優先用於該中心

教保服務人員及

其他服務人員之

資遣費。 

（二）依前目處理後，

仍有賸餘款，應

全數用於繼續辦

理契約期間所需

之改善該中心教

學設施、設備項

目，並由承辦之

非營利法人訂定

相關運用計畫報

政府機關（構）或

公營公司備查後

支用。 

二、契約期間屆滿未獲

政府機關（構）或公

營公司通知其申請

續辦，或申請繼續

辦理未經同意、契

約終止者： 

（一）優先用於該中心

教保服務人員及

其他服務人員之

資遣費。 

（二）依前目處理後，仍

有賸餘款者，應

於契約期間屆滿

或終止後二個月

內全數繳回各政

一、經同意由原非營利

法人繼續辦理，或

契約屆滿、終止而

重新依第七條規定

完成委 託辦理 程

序，仍委託原非營

利法人 繼續辦 理

者： 

（一）優先用於該中心

教保服務人員及

其他服務人員之

資遣費。 

（二）依前目處理後，

仍有賸餘款，應

全數用於繼續辦

理契約期間所需

之改善該中心教

學設施、設備項

目，並由承辦之

非營利法人訂定

相關運用計畫報

政府機關（構）或

公營公司備查後

支用。 

二、契約期間屆滿未獲

政府機關（構）或公

營公司通知其申請

續辦，或申請繼續

辦理未經同意、契

約終止者： 

（一）優先用於該中心

教保服務人員及

其他服務人員之

資遣費。 

（二）依前目處理後，

仍有賸餘款者，應

於契約期間屆滿

或終止後二個月

教保服務中心之提列

準備金額度及提報單

位之相關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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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構）或公

營公司，用於改

善該中心教學設

施、設備。 

內全數繳回各政

府機關（構）或公

營公司，用於改善

該中心教學設施、

設備。 

第三十二條之一 中華民

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二十

四日修正發布之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自一

百十年八月一日施行；

修正發布前已締結契約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

修正後規定，核定職場

教保服務中心之營運成

本；政府機關（構）及

公營公司，應依核定後

之營運成本，修正與非

營利法人簽訂之契約，

並由非營利法人擬訂薪

資支給、考核及晉薪相

關規定，送經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公司同意，

免再提審議會審議。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十五條規定，

自一百十年八月一日施

行；非營利法人應依修

正後之規定支給薪資。 

第三十二條之一 中華民

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二十

四日修正發布之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自一

百十年八月一日施行；

修正發布前已締結契約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

修正後規定，核定職場

教保服務中心之營運成

本；政府機關（構）及

公營公司，應依核定後

之營運成本，修正與非

營利法人簽訂之契約，

並由非營利法人擬訂薪

資支給、考核及晉薪相

關規定，送經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公司同意，

免再提審議會審議。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自一百十年八月

一日施行；非營利法人

應依修正後之規定支給

薪資。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查現行條文第二十五

條僅有一項，爰刪除

第二項援引之該條項

次，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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